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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执行《殡葬管理条例》和省民政厅等5部门《江苏省遗体接运车辆管理暂行办法》（苏民规〔2025〕4号），加强遗体接运车辆管理，落实惠民殡葬政策，依法依规服务群众，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实施内容、服务期限和费用标准
南通市通州区区域范围内遗体接运工作，在目前区内殡仪馆自有接运车辆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主要由社会接运车辆承担的情况下，由区民政部门指导，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补充社会化接运服务力量，依法依规管理和调度使用。按照控制增量、消化存量的原则，实现社会遗体车辆逐步退出，由殡仪馆配备遗体接运车辆保障遗体接运需求。
金沙殡仪馆、平潮殡仪馆作为政府采购的主体，与通过资格审核的承接政府采购服务的主体（以下简称承接主体）签订协议，服务期限原则上2年，服务期结束前对符合条件的承接主体重新进行资格审核。
遗体接运费执行区发改委、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关于明确通州区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通发改〔2025〕106号）。今后区发展改革等部门有新标准的，按新标准执行。
二、准入条件
(一)承接主体。
　　1.取得营业执照；
　　2.承接主体3年内无生产安全事故，承接主体及其法定代表人未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其法定代表人无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案件；
　　3.配备符合条件的遗体接运驾驶员和规定技术标准的遗体接运专用车辆。
　　(二)遗体接运车辆。
　　1.必须为殡葬专用车辆，车辆符合《殡仪车通用技术规范》（MZ/T227-2024）；
　　2.车辆所有人为承接主体；
　　3.年检合格，车况良好，车身整洁；
　　4.由殡仪馆在车身统一喷涂“江苏省殡仪服务专用车”标识。
5.及时缴纳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不少于300万元）、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乘客共5人）或驾乘人员保险（保额由承接主体视实际需要自行确定），当年各类保险额度低于前述标准的必须在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前予以补足。
　　(三)遗体接运驾驶员。
　　1.品行端正。无毒品吸食记录，无刑事处罚未执行完毕；
　　2.身体健康，无影响驾驶安全的重大身体疾病，年龄符合公安部门机动车驾驶员规定条件；
　　3.持有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含）以上，近3年内无较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三、申报要求
申报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承接主体。
1.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政府采购遗体接运服务承接主体申请表、驾驶员备案表、车辆备案表（见附件1、2、3）。
(二)遗体接运驾驶员。
1.身份证、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2.区内医疗机构出具的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
3.与承接主体签订的劳动合同（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二)遗体接运车辆。
1.行驶证、年检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缴纳相关保险的凭证。
以上申报材料相关证件和证明复印件须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承接主体公章，申报时须出示原件，以便查验审核。
四、资格审核与过程监督
建立南通市通州区遗体接运服务资格联审机制，民政部门初审通过后，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对照上述准入条件和申报要求及服务期内现实表现进行联审，并对审核通过的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无不良反映的，签订购买服务协议。
    采购工作由区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
五、日常监管
(一)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对遗体接运车辆服务情况服务评价体系，指导殡仪馆综合采用满意度调查、电话回访等方式加强服务过程管理，对不按规程接运遗体的，依法依规予以相应处罚；履行牵头协调职责，加大行业管理力度，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查处。
(二)公安部门要对违反交通安全法的遗体接运车辆驾驶员依法处罚；严格依法查处遗体接运车辆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及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
(三)卫生健康部门要指导医疗卫生机构规范遗体交接管理，对遗体接运车辆加强防疫、传染病防控、消毒消杀等卫生措施技术指导，对违规运输遗体的急救车辆、非急救转运车辆依法进行查处。
(四)市场监管部门要对遗体接运过程中捆绑消费或者强制服务、乱收费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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